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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北区历史文化街区
2023年第八批建筑修缮更新项目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市北区历史文
化街区 2023 年第八批建筑修缮更新项目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
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市北区历史文化街区 2023 年第八批建筑修缮

更新项目
3、建设地点：市北区信号山、馆陶路、上海路-武定路、无棣

路历史文化街区
4、公示阶段：修缮更新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东海东路 78号）公示区、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0月 28日—2023年 11月 16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公示区意

见箱
反馈电话：85656796

公 告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

仲村社区居委会的债权债务全部由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

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

特此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村社区居委会

联系人：黄瀚 联系电话：13675329568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26日

公 告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

吕家庄社区居委会的债权债务全部由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

吕家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

特此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

联系地址：城阳街道吕家庄社区，联系人：吕伟斌

联系电话：0532-87738539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吕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吕家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26日

公 告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

田社区居委会的债权债务全部由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田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

特此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联系人：潘月琼 联系电话：87713119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26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泽成建材有
限公司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泽成建材厂区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
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泽成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泽成建材厂区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开城路以北
设计单位：青岛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方案内容：项目用地面积19103㎡。地上拟建厂房4栋，分两期建设，一

期建设3#厂房地上建筑面积2136.00㎡，地下建筑面积696.00㎡；4#厂房地
上建筑面积 6176.06㎡，地下建筑面积 1002.96㎡。容积率 1.67，建筑密度
56.3%，绿地率0，停车位88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府部门与镇街信
息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
利害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6172159，建设单位15318756200
四、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日

2023年10月26日

公 告
各债权人、债务人：

根据社区城市化转型工作要求，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青
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债权债务全部由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接。

特此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联系人：李媛媛 联系电话：87731745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26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白沙河片区
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指标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白沙
河片区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指标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
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城阳区白沙河片区CY0504单元部分地块控规

指标确认
3、建设地点：兴阳路以南，安顺路以东
4、公示阶段：控规指标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9日——2023年11月27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9日——2023年11月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0532-87765366

施工通告
因文岭路热力管线改造工程，自 2023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3年11月10日占用文岭路(深圳路-石岭路)路段北侧人行

道及石岭路路口车行道半封闭施工。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

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

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10月23日

关于沈海高速青岛段泊里互通
封闭施工的公告

根据沈海高速公路南村至青岛日照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

安排，计划于 2023年 10月 27日中午 12时封闭泊里收费站并

拆除泊里互通，同步启用董家口枢纽董家口转青岛方向匝道。

新建泊里互通建至泊里镇西侧，被交路为规划子良山路，

计划于2026年1月31日开通。

请过往车辆根据自己的通行线路，及时调整高速公路进

出口匝道。

施工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请谅解!

特此公告

青岛交发高速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黄岛管理处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三高速公路大队

2023年10月23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夏庄街道南部片区
CY0301-1-09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夏庄
街道南部片区CY0301-1-09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
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城阳区夏庄街道南部片区CY0301-1-09地块

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城阳区夏庄街道王沙路以东、源头河以南区域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1月25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月5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夏庄街道北部片区
CY0704-1-10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夏庄
街道北部片区CY0704-1-10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
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北部片区CY0704-1-

10地块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城阳区夏庄街道银河路以北、天风北路以西、

曹村河以东区域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1月25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月5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流亭街道东部片区
CY0206-1-03地块控规调整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
高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
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
流亭街道东部片区 CY0206-1-03 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
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城阳区流亭街道东部片区 CY0206-1-03 地

块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重庆北路以东、滨河路以南、南流路以西、荣

亭路以北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批前公示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 109 号)、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1月25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1月2日
四、反馈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0532-87765366

沈海高速施工通告
因沈海高速南向北铁山至九龙段中分带通信光缆迁改施

工，自2023年10月30日至2023年12月31日(节假日期间不施

工)，该路段超车道分段封闭施工，封闭路段可使用应急车

道。为保证安全，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遵守交通标

志的指示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通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三高速公路大队

2023年10月25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于 2022年 2月 21日核发予青岛市
城阳第十五中学的许可证编号为：
JY33702140281296 号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农业农村局
于2019年7月2日核发予青岛市城阳区
城阳街道大北曲前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N2370214MF0740062J号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胶州市碧源源生鲜超市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3702810399717，声明作废。●遗失张天一的潍坊职业学院毕业
证，证书编号：123911201706005024，声
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年 3月 16日核发予青岛龙昇远
置业有限公司的 9137020077028429XB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4年 5月 27日核发予青岛市市南
区奇遇休闲装店的3702023051332号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海捷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4日开具给黄飞的发票，编
号：04767999，金额：1601578元，声明作
废。

●遗失青岛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给陈丽亚开具的订车收据，编
号为0008502，金额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娄敬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胶州市明婳玉养生馆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胶州市明婳玉养生馆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豪伟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公告
青岛旭盛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不按调查询问通知
书要求接受调查询问的违法行为，我局
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决字[2023]第
595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给予你单位：人民币壹万贰仟
元整（￥12000.00 元）的处罚。因无法
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处罚决定，你单位可在本决定送达
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

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履行本
决定；逾期不履行决定又未提起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邓康，联系电话：
58953792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26日

青岛市社会保险
事业中心公告

刘美娟（370602197110070722）：
近期，在调查您的原单位青岛广通

食品有限公司原始工资发放凭证时发
现，您当年提供的原始工资发放凭证与
单位现提供的原始工资发放凭证不符，
导致您的特殊工种工作经历存在疑点。
请您于2023年11月25日前携带证明您
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的原始工资发放凭
证等证明材料到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重新审查您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资
格。

若您逾期未到，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8

号1楼101室
联系电话：85712775

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3年10月25日

公告
青岛亿家快捷连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我局调查孟繁宝投诉你单位未支

付工资案，2023年9月16日向你单位邮
寄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
书》（青北人社监令字﹝2023﹞第 201
号），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提
供材料。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六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青岛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第七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青北人社监告字﹝2023﹞
第21号），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
九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行政处罚意
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
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龙昇远置业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刘子龙）一枚，

声明作废。
青岛龙昇远置业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龙昇远置业有限公司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